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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勞動法令修正解析 

講授大綱 

                                                     講師：沈以軒   

                                                                      

（一）勞基法新修正 

1、 總統府 104年 12月 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46731號令修正第 44、

46 條條文；增訂第 9-1、10-1、15-1條條文  

Q： 雇主所為調動處分，法律上應注意哪些事項？雇主變動勞工工作內容與地 

點，有無違反原勞動契約之疑慮？實務上雇主如何舉證調動處分符合企業

經營之必要？調動處分導致工資總額減少，是否一律會遭認定違法？雇主

如何解釋具備調動後減少津貼必要，同時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連結？實

務上哪些失敗調動處分遭法院判定違法（例如：影響勞工生活品質與規劃、

與家人相處）？調動地點幾公里或通勤時間增加多久，方在合理範圍之內？

又應給與何種補貼方屬合理適當？特定短時間之出差支援，是否仍受到調

動五原則之拘束？ 

Q： 雇主支出培訓費用，可否與勞工簽訂最低服務年限條款？如屬可歸責雇主

之事由離職時，須否負擔最低服務年限條款之限制？ 

Q： 勞資雙方簽訂競業禁止條款，是否限定勞工任職中能接觸或使用雇主營業

秘密為前提？何謂實務上營業秘密認定標準？雇主給付代償金是否為現行

競業禁止條款之生效要件？雇主於勞工在職期間所給付之報酬或獎金，可

否約定為代償金之一部？ 

 

（二）主管機關函釋 

1、 勞動部 104年 12月 11日勞動條 4字第 1040132583號 

Q： 三節節金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 3款之「工資」？實務上哪些情況會

被認定具備工資性質？雇主可否規定三節節金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與否」

作為發放依據？又可否以「在職與否」做為核發依據？ 

 

2、 勞動部 104年 11月 26日勞動條 4字第 1040132317號 

Q： 家庭照顧假中「家庭成員」所指為何？是否包括同居人、同志或跨性別伴

侶？雇主可否要求勞工提出證明文件？ 

 

3、 勞動部 104年 12月 9日勞動條 2字第 1040132503號 

Q：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計算平均工資時往前推六個月期間，



應否計入下列期間日數與工資： 

(1)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2)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3)產假僅發給折半工

資期間(4)天災事變之停工期間(5)普通傷病假(6)留職停薪(7)產假(8)流產

假(9)生理假(10)公司因故停工期間(11)無薪假(12)合法罷工期間(13)家庭

照顧假 

 

4、 勞動部 104年 11月 13日勞動條 4字第 1040131548號 

Q： 勞工於 6月 1日（週一）申請 6月 5日（五）之特別休假獲准在案，惟 6

月 5日當天施放颱風假而事業單位從優當日工資照給，勞工可否主張銷假

特別休假？ 

Q： 勞工於安胎假期間內結婚或遇親屬喪亡或有產檢檢查之事由及需求，可否

改請婚假或喪假或產檢假？ 

 

5、 勞動部 104年 10月 7日勞動條 3字第 1040130270號 

Q： 公司可否約定員工請婚假必需在結婚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請畢，且應一次

連續請足？ 

Q： 員工任職公司前十日結婚，可否到職後向公司主張尚在請婚假期限內申請

婚假？ 

 

6、 勞動部 104年 11月 17日勞動條 3字第 1040132417號 

Q： 勞工工作時間班表「8:00~17:00，中間休息 1小時」，某日上午遲到或請事

假 4小時，但為趕工下午 1時直接工作至晚上 9時 30分，試問晚上趕工時

間是否為延長工時加班？本日是否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2條第 2項一日工作

時間不得超過 12小時的限制？ 

 

7、 勞動部 104年 10月 12日勞動條 4字第 1040131158號 

Q： 員工參加公司尾牙聚餐或教育訓練活動，是否屬工作時間？參與期間受傷

是否屬於職業災害？ 

Q： 參加公司尾牙聚餐期間，員工發生性騷擾情事，是否屬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之「執行職務」範疇疑義？雇主應否負擔防治義務？ 

 


